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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的背景
2023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解决工薪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住房保障轮候库建设加快发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通知》（吉建保〔2025〕2号），要求全面推进全省住房保障轮候库建设，加快发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进一步规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管理，不断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县住建局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通化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八章、三十三条，主要内容为：
（一）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定义及保障对象。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提供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由政府选定的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通过新建或收购、盘活等方式筹集，限定保障对象、套型面积、配售价格、处分权利，面向符合条件家庭封闭配售、具有保障属性的住房。其保障对象为县城区户籍住房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和城市所需引进人才，在乡镇工作的教师、医生、民警、公职人员、退伍军人等群体。
（二）配售价格和户型面积。新建保障性住房项目配售均价按照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进行核算；收购、盘活、转化存量房产作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均价根据国家、省相关政策要求确定。保障性住房建设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新建项目单套住房建筑面积以70-90平方米户型为主，原则上不超过120平方米，收购、盘活、转化的存量项目可适当放宽标准。各类保障对象可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购房意愿选购相应面积的户型。
（三）配售条件。每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农房除外）建筑面积应低于15平方米，且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主申请人为本县户籍或主申请人在本县缴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且处于参保缴费状态。经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各类人才申请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不受户籍、社保、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等条件限制。
（四）轮候库申请和申购资格审核。保障对象申请入库实行承诺制。申报家庭通过各部门审核后，由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对合格申请家庭进行汇总和公示，最后将其纳入国家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通化县分库。
（五）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我县保障性住房实行现房销售，按照配售公告、购房申请、确定选房顺序、现场选房、资格复核、签订合同、房屋交付等流程进行配售。
（六）保障性住房售后及退出管理工作。保障性住房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不得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将保障性住房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流转和回购方式退出保障。购买保障性住房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原则上不得申请回购或封闭流转，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除外。办理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原则上通过封闭流转方式面向符合我县保障条件的对象转让。
此外，《管理办法》还明确了监督管理等相关事宜。
三、实施时间
《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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